
IP不可不知-手段功能用語於專利權利之影響

專 題 演 講 會

    企業耗資研發之技術欲進行保護而提出專利申請時，皆會撰寫對應之專利說明書以作為與官方溝通之

橋梁，並作為實際保護範圍之依據。而專利說明書之組成包含了說明書內容、圖式以及申請專利範圍，

其中的說明書內容與圖式主要之功能，在於能讓閱讀者充分且無誤地瞭解此份專利說明書所揭露之技術

特徵，而申請專利範圍之功能則是在於規劃出核准後之專利範圍，以作為後續權利主張之依據。由於申

請專利範圍中所描述之技術特徵或限制條件，皆會限制核准後之權利範圍，因此，於描述申請專利範圍

中之技術特徵時，在不會導致專利範圍不明確之情況下，皆會盡可能以簡潔之描述方式撰寫，

   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利用具體的結構描述來含括發明精神下的所有可行的實施方式時，便會於申請專

利範圍中，使用僅包含功能性，而不包含具體結構或動作描述之手段功能用語（means plus function）之

撰寫方式來達到含括發明精神下的所有可行的實施方式之目的。然而，申請專利範圍中若使用有手段功

能用語進行技術特徵之描述，專利權人於主張其專利權時，實際的權利範圍是否能如手段功能用語之描

述般，結構具有所描述之功能即落入其權利範圍？若否，那實際的權利範圍又該如何判定？而於實務

上，因手段功能用語造成專利權利影響的判決又有哪些？

    有鑒於此，達穎專利師事務所特地邀請美國Birch, Stewart, Kolasch & Birch, LLP事務所的徐振康專利律

師與台灣達穎專利師事務所的劉沁偉專利師，分別以「美國專利於手段功能用語之判斷及其優劣與訴訟

實務」及「台灣專利於專利權主張時，手段功能用語的影響與相關判決」為題，為國內企業發表專題演

講，藉以透過實際案例之說明，使台灣企業能明確地瞭解手段功能用語之優缺與撰寫上的注意事項，進

而使台灣企業於專利範圍的佈局規劃上能更加完善。

時程 演講主題

報到

開幕致詞

主講人

美國專利於手段功能用語之
判斷及其優劣與訴訟實務

徐振康
美國專利律師

休息時間

台灣專利於專利權主張時，
手段功能用語的影響與相關判決

劉沁瑋
台灣專利師

統一提問

13:00~13:20

13:20~13:30

13:30~15:00

15:20~16:50

16:50~17:20

閉幕致詞17:20~17:30

15:00~15:20

主辦單位 : 達穎專利師事務所

報名費用 : 免費

2019 / 06 /21 (星期五)
活動地點：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6樓視聽室 / 座位有限敬請提前入場

13:30-17:30
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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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請於填妥後，傳真至(04)2326-7068

  或E-mail至 wen@dwip.com.tw收

2.請於2019年6月19日(三)前完成報名。

3.諮詢請電洽：(04) 2326-8768 #212 吳宜玟 專員

[若遇課程改期或取消，將另行通知]

演講時間:2019年6月21日(五)13:30-17:30
演講地點: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6樓

視聽室(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公司全名

聯絡地址

姓名 部門職稱 分機 Email

電話

聯絡人

圖書館校園指引圖

中興大學各大樓周邊設有停車格，圖書館地下一樓亦有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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